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涂謹申議員根據 

《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議事規則》提出的決議案總結發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１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一月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涂謹申議員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議事規則》第７８（１）條提出的決議

案的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就有關議案提出的意見。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強調，政府非常

關注八達通事件，我們亦清楚明白公眾對事件的關注。 

 

就八達通事件的跟進工作 

政府相關的政策局 

  我在剛才的發言內提到，作為港鐵公司董事局成員，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我

在二○一○年七月二十七日已去信港鐵公司主席，表示我們對事件極大的關注。

在收悉我們的意見後，港鐵董事局主席於二○一○年七月三十日會見傳媒時亦表

示，港鐵公司作為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八達通公司）的主要股東，已敦促八達

通公司積極採取跟進行動。這充分反映了整個港鐵公司董事局，包括政府董事的

立場。 

 

  另外，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我在二○一○年八月四日會見傳媒時，亦表明政

府一直密切注視有關八達通事件的發展，並已責成在八達通董事會的港鐵公司及

九鐵公司代表，確保八達通公司全力配合個人資料私隱專員（私隱專員）及金融

管理專員的調查工作，切實執行日後報告所提出的建議。政府同時認為，八達通

需要積極跟進前任私隱專員於二○一○年七月三十日發表的中期調查報告結果

及有關建議，以及盡快和妥善處理有關問題，包括： 

 

（一）公司的管理層及管治問題，重建公眾對八達通的信心； 

 

 



（二）確保公司現存或將來需要收集及保存的個人資料是必須的，並同時將不必

要的個人資料妥善及徹底刪除； 

 

（三）如何在最短時間內與客戶聯絡，提供便捷的途徑，讓市民選擇撤回或重新

確認有關使用其個人資料方面的授權； 

 

（四）明確表示如何處理公司從售賣個人資料獲得的利潤；及 

 

（五）明確交代公司日後的業務方向及運作模式。 

 

金融管理局 

  有關金管局就八達通公司的監管方面，該局於二○○○年四月二十日根據

《銀行業條例》將八達通公司轄下的八達通卡公司認可為接受存款公司，並一直

按此基礎監管該機構。金管局對八達通卡公司採取的主要監管目標，是確保該機

構的安全與穩健性，從而保障持卡人的利益；該等持卡人的身分是相當於一般接

受存款機構的存戶。 

 

  除《銀行業條例》的監管規定外，八達通卡公司亦須遵守《多用途儲值卡營

運實務守則》（該守則）。該公司已於二○○五年以自願性質採納該守則，以提高

透明度及運作效率。該守則要求八達通卡公司設立適當的管控措施與程序，以確

保其營運安全及有效率。雖然該守則是八達通卡公司以自願形式採納，但已得到

金管局認可，並由金管局監察八達通卡公司的具體遵守情況。 

 

  就監管八達通卡公司如何遵守《銀行業條例》有關要求及落實《多用途儲值

卡營運實務守則》方面，金管局採取一般適用於認可機構的相似監管方法，包括

現場審查、非現場審查、審慎監管會議及與外聘審計師合作。此外，八達通卡公

司須定期或按需要向金管局提供有關八達通卡使用情況的統計資料。 

 

  因應八達通事件，金管局亦採取了相關的跟進行動，正如我剛才提到，金融

管理專員已根據《銀行業條例》，要求八達通卡公司呈交由該公司委任並獲金融

管理專員批准的外聘審計師擬備的報告。有關的外聘審計師已分別在二○一○年

十月十八日和十一月底向金融管理專員呈交中期報告和最終報告。最終報告的副

本已提交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金管局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於網頁上公開該份

最終報告。此外，金管局將會跟進八達通卡公司落實有關報告提出的建議，並持

續監察其進展。 

 

 



八達通公司 

  八達通公司已因應政府、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公署）和金管局等的要求，

迅速地採取了一系列措施，當中包括： 

 

（一）由二○一○年七月起，停止向第三方轉移資料作市場推廣，並重新聚焦於

八達通作為電子貨幣付款平台的核心業務； 

 

（二）八達通董事會成立一個特別委員會，全面檢討八達通轄下子公司的個人資

料私隱及使用政策與措施； 

 

（三）與２４０萬名「八達通日日賞」會員聯絡，提醒他們可以選擇不接收市場

推廣訊息。八達通共收到約３萬名會員要求停止接收這類訊息，並已經完成刪除

當中不需要的會員個人資料；以及 

 

（四）採取措施刪除八達通資料庫內不必要的個人資料。此外，董事會會委任一

名獨立核數師，確認不必要的個人資料，已從八達通的資料庫中刪除；同時已轉

交商業夥伴的個人資料已悉數交回八達通或徹底銷毀。 

 

  此外，因應私隱專員、金融管理專員及由八達通公司委任的特別委員會所提

出的全部建議，八達通公司已承諾落實一系列的措施，包括收緊保障個人資料的

具體操作、委任一名經驗豐富的個人資料私隱主任以執行資料保障政策及措施，

和外聘獨立核數師每年進行個人資料私隱審核，並每年擬備一份包含個人資料保

障政策及措施的監察報告，呈交予八達通公司董事會審閱等。八達通公司亦已指

示八達通獎賞有限公司遵從其向私隱專員提交的承諾書，採取多項措施，加強保

障個人資料私隱。八達通公司並作出公開聲明，表示它及它所有附屬公司將不會

參與任何須向夥伴商戶提供客戶個人資料以作促銷用途的活動。 

 

  另外，八達通公司亦確認八達通自二○○二年以來向第三方轉移資料作市場

推廣的業務所得的總收入（並非盈利）為５,７９０萬元，八達通公司已經於二

○一○年八月捐出４,４００萬元予公益金，餘下１,３９０萬元的差額，八達通

公司亦已在十月二十八日悉數捐予公益金。 

 

  此外，按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二○一○年七月二十七日的要求，八達通公

司已在八月十三日向該委員會提交了有關客戶個人資料事件和相關的董事局在

上述事宜中的角色的文件，並承諾全面配合委員會跟進八達通客戶的關注及有關

事件引起的事宜。 

 

 



  由此可見，政府、公署和金管局均高度關注八達通事件，並已就事件採取積

極的跟進工作。八達通公司亦已接納相關調查的建議及承諾落實跟進工作。 

 

改善個人資料私隱的保障 

  主席，我剛才也強調政府亦非常重視個人資料私隱的保障，並在二○一○年

十月十八日發表了「檢討《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的公眾諮詢報告」（諮詢報

告）。諮詢報告歸納了公眾就各項建議所提交的意見，並提出建議的未來路向，

包括立法建議。主要的建議涵蓋直接促銷、資料保安、私隱專員的權力及職能、

罪行及制裁等範疇，例如： 

 

（一）建議為直接促銷用途收集及使用個人資料增加明確規定，以加強規管，並

把違反有關規定及其後使用個人資料作直接促銷訂為罪行； 

 

（二）建議把資料使用者在未經資料當事人授權的情況下出售個人資料訂為罪

行，以及把在未經資料使用者同意下披露所取得的個人資料以從中取利或作惡意

用途的行為訂為罪行；和 

 

（三）建議提高違反《私隱條例》有關在直接促銷中使用個人資料的規定的罰則

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已在二○一○年十月十八日立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向議員詳細介紹上述的諮詢報告，並在十一月二十日的特別會議上，聽

取公眾的意見，及在十二月二十日的會議上，與議員討論有關建議。 

 

  政府現階段正仔細研究在去年底剛完結的進一步公眾討論期間所收到的意

見。在敲定立法建議後，政府會向政制事務委員會匯報，並計劃在這個立法年度

完結前向立法會提交修訂條例草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上述的建議，正好回應了議員提出有關加強個人資料私隱

保障的建議，亦回應了市民的訴求。 

 

 



結語 

  根據上述的發展，八達通將其客戶的個人資料提供給第三方作市場推廣用途

一事，已經有徹底的調查及交代，八達通公司亦已接納有關建議及承諾落實跟進

工作。再者，政府已就加強《私隱條例》對個人資料私隱保障提出立法建議，有

關的進一步公眾討論亦已完成，在仔細研究收到的意見及敲定立法建議後，政府

計劃在這個立法年度完結前向立法會提交修訂條例草案。而且，正如我在開場發

言時指出，立法會已多次在會議上，就個人資料私隱的保障和有關委任專責委員

會調查商業機構轉移客戶個人資料的建議，包括八達通事件，進行深入討論。議

員普遍認為沒有需要就此委任獨立調查委員會。因此，我們認為沒有需要再就有

關事件委任專責委員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